《淮安市城市更新中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规定》政策解读
2025年12月14日，市住建局联合市资规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印发了《淮安市城市更新中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住建部也发文鼓励在不变更土地使用性质和权属、不降低消防等安全水平的条件下，加强厂房、商场、办公楼等既有建筑改造、修缮和利用。同时新修订的《江苏省消防条例》以及《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城市更新行动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要求应该建立适用于城市更新中既有建筑改造利用规划、建设和消防的审批管理规则。
二、制定依据

《管理规定》起草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江苏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等部委规定，《江苏省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技术要点（试行）》《江苏省民用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文件编制指南》等规范标准，以及市相关文件，参照有关城市制定的类似文件等。

三、制定过程

为更好完成《管理规定》的起草工作，我局按照《淮安市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办法》的要求认真组织，科学制定，局消防处具体组织实施。经过收集参考资料、起草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召开专家论证会、公平性竞争审查、合法性审查等，最终得以出台。
四、文件主要内容解读
《管理规定》共有7章、28条，主要包括总则、有关单位的消防设计、施工质量责任与义务、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与抽查、历史文化保护地段改造利用、附则等内容。

（一）为既有建筑审验提供依据。一是明确既有建筑定义，参照市发改委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利用存量资源改造建设养老托育服务设施的文件，明确既有建筑是指已领取不动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建筑。二是明确报审的法定要件，要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缺失且无法调取到原始资料的应提交不动产登记权属证书，确保既有建筑改造利用部分为合法建筑和合法功能，避免在违建项目上开展改造工程。三是简化功能改变认定程序，通过正负面清单、部门函询等方式，建设部门对属于正面清单或取得规划部门确认意见的，办理消防审查手续。
（二）打通既有建筑审验堵点路径。一是充分尊重历史客观条件，既有建筑改造利用应力求改善、提升原建筑消防安全条件，不得降低原建筑消防安全水平，存在空间、结构等客观条件限制的，应当符合《江苏省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技术要点（试行）》，并采取人防、技防、物防等加强性措施，提升火灾预防和处置能力。二是分级分类管理，激发市场活力。对于依法不需要办理施工许可的既有建筑改造项目，提交消防查验情况报告及现场查验记录表，可不再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对于属于省厅制定的其它建设工程分类管理目录清单中一般项目的，可通过告知承诺制办理消防验收备案。三是加强部门协调联动。要求消防审验部门强化与镇（街道）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局的业务协同联动，加强对既有建筑改造利用项目消防安全情况监督检查。对属于公众聚集场所的，在开展消防验收、备案检查的同时，可以邀请消防救援机构同步开展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促进项目早日竣工投入使用。
（三）促进历史建筑活化利用。对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改造确实无法满足现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要求的项目，明确了由各县区政府组织城乡建设、自然资源与规划、消防救援等部门指导改造利用单位编制防火安全保障方案并组织论证，论证意见通过并经各县区政府批复后实施，作为开展施工图设计、施工图审查、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及消防监督检查的依据。有助于妥善处理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历史文化保护对象开展活化利用时的消防安全水平。
